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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达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清单 

序号 姓名 居民身份证号码 

1 潘旗强 330501199******455 

2 顾坎 330501198******716 

3 朱蔚 330501198******213 

4 冯凎泉 330502195******214 

5 陈汝银 360423198******338 

6 郭至芳 330511197******215 

7 唐炎 330501199******418 

8 沈昌桦 330501199******453 

9 张勇 510722199******4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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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四大队 

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公交决字[2021]第 330500-2000762543 号                  

被处罚人：  唐炎      联系方式：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陆旺新村 31 号              

职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治面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居民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3305011995050144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档案编号：              330501632262          准驾车型：             C1                 

发证机关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车辆牌号：        浙 EE698P         车辆类型：         小型轿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现查明被处罚人于 2021 年 03 月 29 日 0 时 11 分许，在湖州市市区仁皇山路太湖路路口处实施饮

酒后驾驶机动车的（1712）违法行为（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，数值为 61mg/100mL），被民警当场查

获。 

以上事实有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，现场照片，酒精呼气测试单、查获经过，网上查询

记录，邮寄、公告等证据证明。 

对唐炎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二十二条第

二款之规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给予： 

 罚款 1500 元。持本决定书在 15 日内通过支付宝、交管 12123（APP）、互联网交通安全
综合服务平台或到工商银行、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缴纳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 3%
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。 

 暂扣机动车驾驶证 6  个月         机动车驾驶证是否转递：□是 否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09 月 28 日 后到 湖州市交通警察支队违法处理中心领取。 

□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

□二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   □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

□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    □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湖州市公安局或湖州市人民政府申请
行政复议；或者在 6 个月内向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该处罚决定将在 122 交通网（ www.122.cn ）公开公示，同时向信用中国网
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推送。 

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盖章） 

被处罚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2021 年 08 月 02 日 

    备注：             

根据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》记 12 分 

一式三份，一份由被处罚人交银行，一份送达被处罚人，一份附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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